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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文件

普桃府〔2025〕4 号 签发人：王海峰

对区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
第 155034 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区房管局：

吴桂玲委员提出的“关于建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续维

护管理机制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

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责任主体不明确问题的落实情况

依据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

理规定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4 号）第八十五条，

我镇已采取如下措施：

1、专班统筹管理。成立桃浦镇加装电梯管理专班，统

筹协调电梯维保、安全监管及应急处置工作，明确电梯维保

期满后由业主共同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机构接管，并由

属地社区居委会监督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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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强化主体责任。针对共有产权的加装电梯，督促所

有权人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机构管理；针对建设期遗留

问题或业委会暂管的电梯，由我镇牵头协调代建单位、属地

物业及专业电梯管理单位，帮助居民明确确定责任主体。此

外，我镇建立动态排查机制，将辖区内质保期超期或即将超

期的电梯纳入重点监控台账，联合代建单位及第三方专业电

梯管理单位提前介入，通过业主表决选定管理单位，实现管

理权“零真空”衔接。

3、引入专业托管。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推出“菜单式”

托管服务，涵盖日常维保、应急维修等全周期管理，解决居

民自治能力不足问题。目前我镇已在樱花苑等 4 个小区试点

运行，43 台电梯已经纳入托管服务，覆盖居民近千户。

二、关于资金保障困难问题的推进措施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全过

程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沪房更新〔2024〕126 号），我镇重

点推进：

1、设立专项管理账户。引导、鼓励各代建单位及电梯

管理企业与银行、市房地产交易资金管理等专业机构合作，

为加梯楼栋开设独立资金监管账户，实行“一梯一户”，确

保专款专用。

2、创新资金筹措机制。一是引导业主在前期加梯代建

协议中就明确后续管理方案，预留运维资金；二是推广“保

险维保+使用管理”模式，引入加梯商业保险，覆盖电梯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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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周期维保管理及可能出现的安全责任，避免电梯出现较

大故障或事故，居民无力承担的风险。此外，我镇针对加装

电梯的“以奖代补”政策，一定程度上也减轻居民的资金筹

措压力。

3、拓展资金补充渠道。在辖区范围内推广电梯轿厢广

告、公共收益反哺等模式，补充运维资金缺口，如樱花苑小

区每年通过广告收益抵充电梯运行费。

三、关于社区物业参与度低问题的解决方案

1、强化政策引导。依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既有多

层住宅加装电梯全过程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沪房更新〔2024〕

126 号），其中明确了“物业服务企业要在方案制定、意见

征询、现场施工、后续管理等环节，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，

全程参与加装电梯工作，在公平合理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

主动为加装电梯所有权人提供加装电梯管理服务”。目前，

我镇积极推动辖区国企物业公司或社区物业单位优先承接

托管加梯项目，提供专业化服务。

2、推动成片托管。与辖区内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专业

电梯使用管理单位达成战略合作，实施片区化托管，降低管

理成本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提案者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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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2 月 10 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桃浦镇党政办 2025 年 2月 10日印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